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範例 3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作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候選人登記連署推薦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號 

茲推薦               先生

女士 為選舉候選人。 

此  致 

○○○○○○  合作社   

 

推薦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符合候選人資格之社員或社員代表，應於受理候選人登記之日起 15

日內，向合作社申請候選人登記。 

前項登記應檢具社員或社員代表 3 人以上之書面連署推薦書，每 1 社員

或社員代表連署推薦以 1 人為限。同 1 社員或社員代表不得同時被推薦

為理事及監事候選人，請於登記截止日前送達本社辦理登記。 

前項連署推薦書由本社統一印製，隨同選舉候選人通知函送各合格社

員或社員代表使用，於完成登記後不得撤銷推薦。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□ 第○屆社員代表 

□ 第○屆監事 

□ 第○屆理事 


